第三章 國外相關經驗
   各國有關志願團體參與警政部門或社區自發性安全維護之公私協力的案例尚屬常見，惟有關警政部門透過正式管道（包括立法或內部行政命令、辦法等）運用民力且行之常設（包括有正式編組、常訓、編排協勤勤務與時段、編列協勤補助經費或安全保險等），除了香港有類似規定與編組外，其他國家則較為少見。雖然各國運用民力之型態不盡一致，但是各國的運用目的、方式、成敗因素、遭遇的困難等，卻可援引作為借鏡，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即在此意。本研究以為儘管語言不同、風俗不一，但人心對治安聯防化與社區化、以及社區警政作為、公私協力合作等新治理模式則有「全球性」治理需求，其比較基礎，著眼於警察與民間的運用依據與實質功能是否符合設置目標？是否採取適切的輔導與協力合作措施？成敗的關鍵為何？從中瞭解現況暨發現問題所在，俾據以作為研訂個案研究設計中包括訪談綱要與訪談對象之參考。謹就相關文獻與網站資料彙整如次。


第一節  美  國


美國在英國積極向殖民地傳輸「社區守望」（community watch）影響下，於1636年在波士頓成立第一個「社區守望系統」，紐約亦於1658年成立第二個社區守望組織。隨著犯罪日愈猖獗，義務性質的州警及社區守望已無法滿足人們對安全的渴望，於是有正式警察興起的場景，事實上，並非「社區守望」本身功能不足，而是誘因不夠、素質不齊、管理不當所致，此乃源於負責日間執法的州警（constables）因係義務職，政府不予支薪而僅予少許津貼，發生濫捕或犯人逃脫尚需被責處嚴厲罰金，平日僅靠觸法者交納之罰鍰聘僱有限員額（staffs）執行任務。理論上，州警應得以繼續執勤，但因缺乏誘因且人手不足，僅能負責上午九時至晚間七時之巡守，其餘時段則由社區自行巡防守望。由於負責管理社區巡防守望之州警疏以監督且其成員素質良窳不齊，晚間巡防變成喝酒、聊天（tipple），結黨營私處所而飽受公眾抨擊。
    第一個正式警察局於1856年在紐約市成立，隨後芝加哥、辛辛提納、底特律、洛杉磯、費城、舊金山等的陸續成立。惟隨著財產權觀念的盛行，民眾對於人身安全與財產保護的要求不斷增加，在正式警察人員受限於預算，難能有效回應民眾需求下，遂又為民間化警察舖設興起場景（McCrie，1992:19；李宗勳，民83：266-268）。社區公民組成的輔助警察（Auxiliary Police）便在這種需要之下形成，以民間自己的力量及資源協助警察，並維護居家環境及附近區域的安全及秩序。輔助警察最主要的任務輔助警察最主要的任務是人群控制（crown control）、交通控制（traffic control）、巡邏（patrol）及社區服務。
    紐約市警察局（NYPD）的輔助警察
為警察局提供另外的眼睛及耳朵。他們被訓練去觀察及報告正式警察成員要求服務的狀況。可能在任何地方，但他們以非強制和無危險的職責來協助。他們的主要任務為：
    一、維持訓練有素的輔助警察，以增加國內緊急事件應變的正式警力。
二、輔助警察的制服巡邏幫助警察阻止犯罪。

三、做為警察與社區的溝通橋樑（經由輔警警官），因此改善社區關係。

輔警協助警察局的主要工作為：

一、協助維持公共秩序

輔助警察時常著制服出現於公園、遊戲場、游泳池、街頭交易、跳蚤市場、購物地區、地鐵出入口、學校或教堂附近交叉路口，維持秩序及監視犯罪動態。
    二、協助車輛及行人交通

    遊行、馬拉松賽、音樂會、號誌損壞的路口、意外現場及火災現場的交通管制及疏導。

三、協助地區防竊計劃

協助執行防制汽車竊盜計劃、單車辨識計劃（Bicycle ID Program）、幼童關懷計劃等計劃的執行。

四、市民監視巡邏

警察局的市民監視巡邏計劃是由負責的市民來巡邏其居住地區，通報犯罪活動及危險情況。與當地警察局保持密切的聯繫，市民監視巡邏計劃協助降低犯罪及提昇其居住社區的生活品質。目前在紐約市警察局中35條巡邏線登記有案者有625人。另外在底特律市社區犯罪防治計劃，所採行的措施有：自我保護、竊盜防護、財產辨識、犯罪建檔及民眾教育等措施（吳學燕，民87）。

輔助警察是個別的有心市民，其努力要改善其鄰里的生活品質。志願努力的工作不但有正面的成效，更能擴散整個城市。制服輔警巡邏無疑地可減少犯罪及對老弱幼小、殘障者的安全護送。我們對輔警的巡邏成效有極高的讚賞，在警察局的犯罪預防策略的夥伴關係，有難以衡量的無上價值。至於加入輔助警察的條件，候補者年齡在17-60歲，超過60歲可申請有限的工作。在紐約市生活或工作、健康狀況良好、健全人格、能讀寫英文、未受重罪宣告或重罪被捕，具公民資格或有效簽證或居留卡者。

    社區巡守隊是經由社區居民的參與，來增加社區監控力量最明確的作為，主要在於利用許多活動的眼線佈在街道上，使潛在的犯罪者對此區域產生戒心，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Steven Lab，2000）。相關的研究指出社區巡守隊有效地降低犯罪及居民的恐懼感（Yin，1977）、竊盜發生率低、犯罪率降低及對社區認同感強（謝文忠，民90）。
    馬里蘭州（Maryland）所進行的社區巡守隊計劃，由各社區針對自己社區的治安特性及問題，自行結合成巡守隊或向警察反映。巡守隊進行的方式通常為每個社區都有一位協調的負責人，負責管理整個計劃並且作為警察與社區之間的橋樑。社區巡守隊在成立的初期都未獲得居民大力的支持，因此巡守隊成員的招募與持續運作便成為社區巡守隊的最大問題，但巡守隊經常運用社區內的商家及團體的資源及影響力舉辦社區型的活動、聚會，甚至有些還協助社區的環保工作，藉由活動向居民宣導社區犯罪預防的理念並提高社區意識，更與警察機關及行政機關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所以在馬里蘭州推行的社區巡守計劃不僅獲官方肯定並協助推廣，更獲得居民的支持與參與。

另外在紐約市（New York City）的社區巡守隊對犯罪預防的成效評估中，有75﹪的市民支持社區巡守隊，但卻有52﹪的警官否定社區巡守隊的功能，其原因為只有武裝的專業執法人員才足以對抗犯罪（Ostrowe and Rosanne，1980），充分顯示居民與警察之間對社區巡守隊認知的差異。在德州休士頓警方推行的社區巡守對方案中，除由警方提供相關設備及訓練外，由社區居民共同來發現社區犯罪問題並加以討論研究，並採用問題導向的模式來解決問題與改善巡守方式，達到犯罪預防的功效，其成功最大原因在於警察給予正式的援助與訓練及社區居民與警方發展出良好的互動關係（謝文忠，民90）。
美國的社區巡守經驗顯示，民主社會是一種人民學習治理的社會，社區安全聯防需要有深層的社會動力，需要透過創新社區的生命力，促動社區安全聯防的場景與熱力；面對未來世界潮流與趨勢，我們社區需要的是一方面能夠獨立自主，但一方面亦更能關懷別人、尊重別人、重視生命的「環境公民視野」(鄭讚源，民89)。這種「造人運動」需要透過社區動力培訓與組際學習，蓄積讓社區活起來的能量。在過程中，社區警察應負起充當公共資源的管家或經理人（stewards）、公共組織的保護者（conservators）、市民主義與民主對話的促進者（facilitators）、社區參與的催化劑（catalyst）以及基層服務的領導者（street-level leader），協助社區居民匯聚並解決共享的利益，瞭解私人的行為結果將會影響他人的能力，私己與他人之間具有關係或聯結，孕育關懷他人、社群關係與群體意識。
第2節 英  國
「社區警政」的民力運用或自發性社區安全防護的理念，在英國也廣受採納，並在勞工黨大力支持下於一九九八年頒訂「犯罪與失序法案」（Crime and Disorder Act）。該法案透過社區、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與組際夥伴關係（inter-organizational partnerships）推動政策創新，然而該三項政策都因間彼此存有部分衝突與互斥因素，值得釐探與對話。英國愈來愈多社區基於對人身與財富安全之需求增高，遂乃逐漸採取社區安全自我防衛措施，藉由政府與地方社區間蘊育可促成合作之夥伴關係，惟這種社區安全夥伴關係在英國卻潛存著「社會隔離」（social exclusion）趨勢（Crawford,1998a:237），極值關注。位在倫敦市西南區的「全國守望相助協會」（The National Neighbourhood Watch Association，NNWA）是英國推動推動守望相助的重要機關。在倫敦市處處可見閉路監視器CCTV（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的運用，在全國守望相助協會中也是廣為運用。英國約在一九八二年即實施守望相助工作（neighbourhood watch），由英格蘭南方的一個小鎮開始，逐步推展至英國各地，在一九九五年達到高峰，估計至少有一千萬人參與其相關活動，而英國的「全國守望相助協會」（NNWA）在一九六六年成立，目前該組織仍具官方地位。該協會主要是扮演政府與民間的橋樑，三方面呈現一個等邊三角形，彼此互相合作。目前「全國守望相助協會」（NNWA）屬公益團體，主要在推動社區安全及加強居民守望相助的活動，尤其關注於青少年聚集地區、外來移民較多地區及高犯罪率地區。此外，成立於150年前之「特別警察」，在取得警察權之前，社區在一些緊急的情形，便緊密地依賴志工，提供基本的協助。目前已具有警察權來協助正式警察，有二萬餘名特別警察分布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在自己的相關社區依據自己的彈性時間排班參與步巡、犯罪預防工作、校園聯絡和活動秩序維持，也要處理輕微犯罪及狀況，例如打架、火警和交通事故。有關「特別警察」的詳細介紹如後。

英國在推動社區守望相助的具體做法為增加專業的守望相助活動推廣人員，在學校、社區中藉著與民眾溝通及訓練的方式，增進民眾對社區之關懷意識，進而以提昇社區的生活品質為目的（簡華明，民90：44-47）。


   「犯罪與失序法案」規定地方政府與警政單位需合力建構暨促進社會安全夥伴，該法案顯示近年來對犯罪預防之相關途徑已著力於（一）地方性、（二）涵蓋民眾對生活品質、焦慮與恐懼的社會問題、（三）需要聯合公共（政府）、志願、私人組織及社區團體之夥伴關係參與。社區安全旨在轉換自我責任的地方權力至犯罪與失序預防（Crawford,1998b）。這項觀念在保守黨執政時期，Morgan報告即曾建議授權地方主導夥伴式預防犯罪（Morgan,1991），惟遭拒絕。一九九七年勞工黨支持Morgan報告的諸多建議，將立法權等歸給地方政府與警政。並於「犯罪與失序法案」中標舉此種授權地方之犯罪預防社區安全觀念，包括：
（一）地方應用各種功能推動
（二）「反社會行為法案」（anti-social behaviour order）突顯個人或團體自我防衛的診斷建議。
（三）地方政府與警政有權規範與約束十歲以下小孩並得要求父母管教小孩。
（四）地方政府與警政被授權可以設聯合犯罪聽審、諮詢、假釋、健康服務、地方教育等
（五）地方警政有法定責任去安排與協助建構社區安全夥伴關係，需要策略規劃，此種地方政府與警政合作方案每期三年，被要求須主導地方之犯罪與失序的層面及型態並加以分析、公佈該分析報告，以及調查地方民眾與組織的意見。而公佈的資料也要提出解決與預防方案，包括：可以合作的團體及對象、檢討及分析該報告、策略目標。
一、該法案具排他效應
   「犯罪與失序法案」與「反社會行為法案」均旨在診治反社會之混亂與失序行為，其隱喻策略著眼於只要有妨害地方社會秩序時即予禁止、防衛原則。然而這些法案之禁止範圍涵蓋到非犯罪行為而受到質疑，未明訂是否需要有受害者才於禁止，且違者將觸及五年以上刑期，被形容為「陷人入罪」（couched in beguiling terms），罪行與罪性不相稱，此種司法權大量轉移至地方政府後，與歐洲傳統人權至上思維有所牴觸。而且此種嚴刑峻法與地方社區安全作為也呈現拉拔情勢，包括（Crawford,1998a:240-243）：
（一）地方政府須於48小時內評估是否需要介入逾晚間十時未歸而觸法之小孩個案，問題在無法真正區別出孩子是否在危險中
（二）「零容忍」（Zero-tolerance）警察作為，採取較強勢與打擊性之執法措施，結果顯示實際執行過程有歧視性、選擇性的針對特定區域之特定種族採取不容忍措施，卻未普遍於白領犯罪、商業詐騙、非法環境污染等違法行為上採行（Kelling&Bratton,1998）。
（三）此種「零容忍」不同於夥伴關係，隱喻警察可以獨立執法而不需公共支持（Bratton, 1997）。相對於「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零容忍執法措施過度突顯警察的執法功能卻又低估了營建存在地方政府部門、社區民間團體間的信任關係之重要性。

二、英國「社區安全」與「社會隔離」的辯證經驗
   Etzioni（1993,1997）指出社區以社群主義呈現下一直隱喻著相當強烈的道德正義訴求與形象，在此道德意涵環顧下，個人對社區的責任反較個人的權利被強調與期待。包括英國勞工黨在內經常將「社區」意涵誤解為：
    （一）強調「社區平等而非犯罪」，視社區具有減低犯罪的目的與工具聯結關係，自然會導引至「良善社會」。殊不知社區並未等同於社會秩序，一個組織有可能產生偏差與失序。社會集體性價值可能規範，也可能刺激與支持犯罪。傳統性社區意涵並非建置在「社會控制機制」上，而是採取集體性效率因應外來危機與威脅（Evans et al,1996; Sampson et al ,1997）。
    （二）忽略社區內各組織之間與組織外之複雜關係，Hope（1995:72）指出很多社區犯罪預防多僅關注居住區之「使用價值」（use values），包括鄰里間非正式支持網絡、認同感、安全與誠信等，卻忽略了與廣大市民社會所形成之內部社群的權力與資源之「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s），包括潛在遷入之居民、投資客與地主等之評價與觀感。這種忽略了「交換價值」將危害地方政經發展，政府也將喪失透過資源再分配進行社區營造、改善貧窮社區的契機。「交換價值」也是強化類似「破窗理論」之社區相互責任與效應的要素（Wilson& Kelling，1982）。
    （三）對社區內相互衝突之認知與理念不足，誤認社區具有同體平等、道德威權主義的假設，忽略協商同夥共治的需求。在探究地方社區犯罪預防過程需要關注內部相互衝突的問題，理由：迴避衝突或許有助於維持短期和諧（尤其是初期的鞏固關係），但卻容易導致缺乏創意、最小公約數（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以及模糊目標等缺失，尤其對長期的期望與互信關係具有很大殺傷力，因此面對衝突，相對認知到彼此差異、了解相互之貢獻與價值何在，反而較有助於營建可長可久的夥伴關係。
    （四）情境式社區預防容易衍生「排他式防衛」（defensive exclusivity），這種情形在「防禦空間」（defensible space）理論主張設置之監錄系統、鄰里守望、私人巡防以及其他入口管制措施等，均因強調入侵者與社區之關係，這種立基於一切犯罪均源自外來者（outside），反而窄化了社區犯罪的形式，忽略社區內家庭暴力、兒童虐待等犯罪來源。一般而言，局內人與局外人之區分如予適當引用仍有助犯罪預防，例如加強物品辨識，以強化內部自我防衛暨增加銷贓風險等。
    （五）將執法之部分強制權賦予市民行使，可能衝擊傳統之家庭尋求和諧價值，帶來更多衝突。

    （六）在英美社區的意涵與社會及地理愈趨分散、擴張的現象有所牴觸，「市場式居住」（market residualisation）促使社會內部凝聚力呈現極化（polarisation），不同安全需求階層是由財富、權力與社會地位所決定。這種由市場機制決定犯罪預防之安全需求，挑戰了社會互動中個人與團體在充當負責任之理性選擇的風險評估與因應策略，有能力的人可能採取過度防衛措施而影響公共領域的整體治安情勢常態防治（Davis,1990:224）。
    （七）另一項弔詭現象呈現在實際防治措施與需求的反向關係（inverse relationship），Rosenbaum（1988）多年研究發現在同質性高之中上階層的社區比異質性高之中下階層的住宅區，比較容易維持，此與「區域移轉」（geographic displacement）有關。這種移轉會影響存在於地方之同一區域（intra-area，組內）、跨區域（inter-area，組際）對社區安全成敗的觀感，而採取不同防衛措施。例如，鄰里守望組織在富有社區比較容易吸引公共資源建立與維持，然而事實上該社區是比較有能力自我防衛而不需此項公共需求。保全工業即在隔離風險、預防犯罪，際此，社區安全出現「俱樂部式」利益而非「公共」利益（Alexander,1997:223）。
    英國存在於「社區安全」與「社會隔離」的動態辯證經驗，被形容為「無聲的社區組織結構革命」（quiet revolution in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隨著城鄉小型居住區興起,日漸衝擊到社會關係、公共領域與公民參與，值得關注。英國的經驗顯示，社區安全應強化資源聯結與組際學習，才能活化相互聯防機制，並透過社區空間規劃、社區環保等議題管理、社區教育與活動規劃等，促使新社區與老社區構建共同意識、相互效應、彼此帶動、一起成長，以避免「社區安全」流以「社區隔離」。

三、特別警察（Special Constable）
特別警察是不分男女對當地的警察局奉獻其空閒的時間，提供自願的協助和支援正規警察，他們和正式的警員職責相同，穿著相同的服裝及裝備。相關屬性與條件概介如次：
（一）光榮的傳統

幫助社區的警察是國家最優良的傳統之一。成立迄今已有150年，在1926年有十四萬的成員加入，但對特別警察協助的力量到最近才被重視。目前有超過二萬人的特別警察分布在英格蘭及威爾斯，他們是在自己的空閒時間志願參與。

（二）成為特別警察的條件
不管是從事正式警察或特別警察，必須是英國、愛爾蘭或聯邦的健康公民，有合法的居住權，身高不設限但必須有合理的體重及健康，並且年滿十八歲，年齡上限，各地規定不同。目前的特警有三分之一是女性，約有三﹪是少數民族。

（三）訓練

在執勤之前將完成多方面的警察基礎教育訓練。首先，參與者將被要求承諾在某些週末出勤及接受訓練，並被告知有關警察服務作為警察的責任，包括逮捕權、一般刑案及搜證，被教導如何自我防護和處理棘手的狀況。之後，可視意願及服務時間的條件，要求接受專業訓練。

（四）特別要求

特別警察被期待與正式警察遵行相同的規範，必須沒有犯罪紀錄以及正常的人格，其接受很多信念及警告，並且嚴格考核。

如果是特定職業者，不允許成為特別警察，例如在私人保全企業或其他可能在警察與私人角色之間發生衝突的職業，根本不再考慮其忠誠或熱心。如果勤務中受傷會獲得所損失薪資的補償，倘成為永久殘廢致無法工作，會獲得補償或退休金。

（五）今日的角色

今日的特別警察的志願者來至各階層，其必須要有全職或兼職的工作，如教師、計程車、司機、商人及攝影師，就是想服務社區的平凡者。

（六）運作方式

在英格蘭及威爾斯有四十八個警察局有自己的特別警察。擔任特別警察是警察和社區的重要溝通角色，其與正式警察工作，因為他們的義務奉獻獲得警察的尊敬及重視。作為特別警察與正式的員警有相同的職權，穿著相似的制服，被訓練以協助警察，並在當局的管理監督之下，增加當地警察主動的效率。職責包括步巡、犯罪預防工作、校園聯絡和活動秩序維持，也要處理輕微犯罪及狀況，例如打架、火警和交通事故。服勤時間是彈性的，但是要求每人每週平均至少要四小時。特別警察如果其空閒可協勤的時間越多，接受越多的訓練及擁有豐富工作經驗，警察會對其賦與更大的責任。特別警察分為許多等級，晉級的標準則依據工作表現、對工作的奉獻及領導能力。

（七）特別警察的角色

1透過訓練以維持和達成精練的水準，使其提供良善的訓練成果來協助警察。

2在正規警察的監督管理之下，表現警察職責和執行警察權力。哪裡需要他們，他們就去那裡。

3協助例行性的警察功能和支援緊急的大型警察勤務部署。

4提供戰時預備警力。


第三節   新加坡


新加坡警政署在一九八三年引進日本Koban（交番）系統的社區警察制度，將警力劃分為許多小警局，並由瞭解該社區的員警駐守。為了瞭解居民這些警察會主動去拜訪當地居民，與當地居民建立友好的關係。以往鄰里警察分部（Neighborhood Police Posts，NPPs；類似我國的派出所）無法完全善盡警察的第一線責任，例如，鄰里警察分部不能執行處理和調查，民眾抱怨陸地警察局的調查工作，認其帶來不便。鄰里警察分部（NPPs）另一限制是規模較小，每個分部大約只有十五到二十人，警力明顯不足。所以，新加坡警方改以鄰里警察中心（Neighborhood Police Center，簡稱NPCs）來取代之（李宗勳，民90b）。

鄰里警察中心
超越了上述的種種限制，每個鄰里警察中心都是能提供完整服務及調查的服務點，大約每一百名警察服務十萬名居民，這個改變使社區更加安全。鄰里警察中心提供了一次解決的警務工作（one-stop policing），每個員警都被訓練去做所有不同的工作，包括立即回應、拘留及調查等。制度的改變讓新加坡的警察由反應式、被動式的警政，變成社區式及主動式的警政，最主要的目的在執行法律及維持低犯罪率，以及建立強烈的社區警民合夥關係（community-police partership），更從以往的「在社區工作」（Working in the community）改變為「在社區工作，更要伴隨和透過社區來工作」（Working in，with and through the community），將社區警政視為是廿一世紀關鍵的執行策略。在之前新加坡共有七個警察局，九十一個鄰里警察分部，到了二０００年七月時，變成了三十二個鄰里警察中心（NPCs）和六十六個鄰里警察分部（NPPs）。在一九九六年後，新加坡警政署更自覺到警察系統不只是要以社區為基礎，並且要真正以社區居民為焦點，幫助社區解決民眾和警務人員一起發掘出來的問題。在這當中，警方只是扮演促成者的角色，促使社區互相幫助。因此警方協助社區組織導入學習型組織的工具，包括在小型團體做腦力激盪、如何做深度匯談、如何進行團隊學習等，幫助他們建立公開討論、訂定共同願景並加以實現的能力。警方創造出適合的空間及時間環境，以便進行深度匯談及一般性討論，使得當地社區組織有能力一起來自己解決問題。例如警方會邀請自願與感興趣的民間與社區團體召開研討會，經由研討，幫助當地組織集體釐清他們要一起完成什麼事，他們的社區治安需求是什麼，最後成為夥伴，一起執行計畫。
除了社區警察制度外，對於志願特別警察更是積極輔導與運用。志願特別警察（Volunteer Special constabulary，VSC）在1946年成立，以因應戰後立即增加維持秩序的需求。當時極需要人力重建秩序及法律。起初，約有150人回應這個招募，並且成為志願特別警察的第一批新軍。在新加坡，志願特別警察逐漸成長並且在維持秩序及法律上有顯著的貢獻。
在1967年兼職國民服務（part-time national service）制度被介紹。到了1977年整個特別警察包含志願者及國民服務者共10000人。兼職國民服務特別警察制度在1981年取消，但仍有一些志願者留在特別警察之中。目前，志願特別警察的人數約為1600人。
一、目前服務的規定
（一）志願特別警察只要健康許可，可參加所進行的服務活動。低階人員的年齡上限為55歲，中、高階者年齡限制為60歲。
（二）中、高階人員每個月至少應服勤24小時，而低階人員每個月至少要服勤16小時。
（三）政府發給每人每小時職務津貼新加坡幣2.40元（折合台幣約47.5元），不論階級一視同仁。
志願特別警察是新加坡警察局的一部份，成員是來自各行各業志願者，有教授、商人、上班族及工人等不同社會層級。他們以相同的服務熱忱作為擔保，藉由執行警察工作來服務國家。志願特別警察目前被配置在六個陸上警察局和其他警察單位，以協助社區警政及執法。
二、招募
志願特別警察必須自我年輕化，有才能的新成員每年加入，以取代退休者並增進其成長。其招募21-45歲的新加坡公民，有基本的教育學歷標準與英文測驗外，對於身高、視力與體重都有要求標準。但志願特別警察除職務津貼外，沒有其他報酬。
三、訓練
志願特別警察的新進人員必須接受警察課程的基礎訓練。基礎訓練都在晚上舉行，每週二次，為期六個月。基本的課程教導受訓者基本的警察技能、街頭執勤技巧、武器及體能訓練，包括操練及徒手戰鬥，以及基本的法律知識。在訓練結束之前必須通過檢定考試。通過基本訓練之後，志願特別警察才有機會再接受發展性及進階的課程，課程包含領導、警察操作及戰術。
國民服務者基本上被要求兼職服務12年，其中有七成的人力配置在鄰里警察單位的巡邏，及海洋、無線電及交通部門，少部分人協助人潮的控制（人群管理）及疏導。

新加坡的鄰里警察中心與志願特別警察經驗顯示，（一）制度的改變讓新加坡的警察由反應式、被動式的警政，變成社區式及主動式的警政，更從以往的「在社區工作」改變為「在社區工作，更要伴隨和透過社區來工作」，鄰里警察中心更將本身的學習型組織的推展經驗與實際成效運用於組際學習中，協助與輔導民間與社區團體一起運用學習型組織的技巧，逐步落實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的社區警政作為，促使民間與社區互相幫助、更具能力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甚至自我防衛。所謂有了學習型的社會，才有學習型的國家，警政部門積極主動的催化促進社區學習，以輔導代替引導，協助社區居民匯聚並解決共享的利益，已成為政府新的公共精神與價值。這一點甚值我國警政部門思索如何透過輔導訓練讓各種民力更具能力與意願自我管理、自動協勤與服務。（二）志願特別警察雖然是新加坡警察局的一部份，但因其成員是來自各行各業志願者，有教授、商人、上班族及工人等不同社會層級。他們以相同的服務熱忱作為擔保，藉由執行警察工作來服務國家，比較能激發「共同」與「關懷」的服務動機與視野。這種異質性的社會組合似乎比同質性的政治組合，更容易落實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
第四節  香  港


香港現有協助政府的輔助隊有：醫療輔助隊提供補充資源，輔助正規的醫療及醫生服務；民眾安全服務隊(簡稱「民安隊」)協助政府部門處理緊急事故，例如颱風襲港、水災等；香港輔助警察隊提供人手，協助正規警員執行任務，並在內部保安方面提供後備人員；以及政府飛行服務隊(輔助隊)提供人手，協助正規隊員為政府各部門提供飛行服務，以協助其工作，此外更提供24小時空中救護、搜索及拯救服務。
一、輔警源起與沿革
    香港輔助警察隊
由社會各階層的志願人士組成，輔警於一九五七年組成，主要職務是於動蕩時期協助正規警隊維持治安。一九七二年，由於當時治安情況日漸變壞，而正式警隊在招募上亦遇到困難，所以輔警的角色便擴大至包括巡邏職務。隨著環境的轉變，香港政府不時修訂香港輔助警察隊的職責和組織。這些年來，香港的治安情況已大為改善，一九九七及九八年的罪案率維持於非常低的水平。最重要的是，目前正規警務人員已達編制員額，以及警隊有足夠人手執行前線警務工作。因此，警隊管理階層認為有需要因應不斷轉變的環境檢討輔助警隊，以期改善其管理及人手調配。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輔助警察事務委員會成立，委員由正規及輔警人員（包括輔警副總監）組成，目的在全面檢討香港輔助警察隊，以期充分發揮香港輔助警察隊在管理及實際人手調配方面的效能。委員會提出的建議獲得警務處處長批准，並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起實施。

二、輔警組織與角色逐步調整
    香港政府配合「公務員體制改革」員額精簡，在一九九九年四月針對輔警制度進行縮減及檢討，主要目的是加強輔警的管理及人手調配，以配合警隊在不斷轉變的環境中實際運作需要。輔警角色由前線 警務工作﹐改為輔助角色，改革後的輔警角色已轉為「重點協勤」，如保護領事館、支援警方通訊單位，以及在大節日時協助正規人員做 控制人群工作等，每月每人平均執行八小時訓練巡邏時數。繼續在支援正規警隊方面擔任輔助角色。這項新措施雖然曾遭遇輔警以變相刪減福利而有所反彈，但在警隊的正常運作以及警隊的行動沒有受到任何負面影響反應下，並未引起騷動。同時，警區指揮官在日常人手調配方面也沒有遇到任何困難。
    香港輔助警察隊最初的工作是提供訓練有素的後備人手，在應付緊急事故時支援正規人員，此項工作繼續保留。香港輔助警察隊會根據警務處處長視行動的緩急次序而決定的支援形式和人數，繼續提供服務。輔助警察隊的組織及指揮架構亦已修訂，以便和正規警隊有更密切的合作。當局採取自然流失的政策，在三至五年內將該隊的編制由5721人減至4500人。不過，為了確保有志服務社會的人士有機會加入輔警的行列，輔警人員的招募工作繼續進行，並由一九九九年開始維持在每年150名的水平，確保隊伍維持朝氣。 
    輔助警察事務委員會以常務委員會的形式運作，制訂以下各方面的政策：香港輔助警察隊的職責、編制、結構及指揮架構、人事、人手調配及訓練事宜。支援部會負責決定及頒布有關香港輔助警察隊的職責、人手調配及運作效率措施。人事部負責所有涉及人事的事宜，而訓練部則負責訓練香港輔助警察隊執行職務。

三、輔警的訓練與管理
香港警方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起已修訂有關輔警的訓練，以配合其經修訂的角色及職能。其法定效率訓練（即根據《香港輔助警隊規例》每名輔警人員於每年的服務期間必須達到的訓練要求）已修改為： 
（一）連續7天 ─ 周年進修訓練(包括一個靶場課程)； 

（二）1天(2節4小時的課程) ─ 靶場課程； 

（三）3天（每兩個月1節4小時的課程） ─ 訓練日； 

（四）3天(24小時) ─ 實習訓練(人群管理及預先策劃的行動)； 

（五）12天(96小時) ─ 實習訓練(巡邏職務) 。
事實上，自一九九二年開始，香港警方已增派超過2000名警務人員執行前線工作。雖然特別職務配額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取消，但輔警將繼續執行行動職務（包括人群管理及巡邏職務），作為其實習訓練的一部份。同時，政府當局已預留一筆款項，供在緊急情況下調配輔警執行行動職務之用。一九九九年四月，輔警用了超過2400人日執行人群管理及巡邏職務，以作為其實習訓練的一部份。因此，新制實施檢討所提的建議包括取消特別職務配額等，不會削弱警方維持香港治安的能力。相反，輔警的管理及人手調配將進一步加強，以配合警隊的實際運作需要。 

輔警主要是作為一支受過訓練的支援隊伍，在大型公眾活動及節日中協助正規警隊管理人群。同時，在內部保安方面，輔警的主要職能亦限於保護重要地點、操作指揮及控制中心、守衛警署和保護領事館。隨著角色的改變，輔警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起已不再奉派執行交通或駕駛職務，輔警的衝鋒隊及特別職務隊亦自該日解散。輔警委員會為了進一步改善輔警人力調配和監督，以及加強輔警人員的歸屬感，其制定促進輔警與正規警隊全面合併的組織架構，將輔警人員編入所屬警區或分區的巡邏小隊，與正規警察共同執勤。試行六個月之後，相關的建議與意見認為應讓行動指揮官可靈活調派輔警人員，為輔警提供充分機會，讓他們累積實際工作經驗和保持能力水平，在考量認其年資和經驗適當後，可使單獨執勤。此外為保持其能力和加強溝通，應將訓練日時數增加一倍，有助於輔警之間及其與正規警察的溝通與聯絡。亦可增加機會對輔警提供更多的訓練及教育。輔警目前主要的出勤項目為參與巡邏及人群管理行動，成效良好。
四、輔警的新角色需求
    香港的輔警經驗顯示，為了順應外在環境變遷，輔警的角色不再僅限於保護重要地點、操作指揮及控制中心、守衛警署和保護領事館
，自一九九九年起已將輔警人員編入所屬警區或分區的巡邏小隊，與正規警察共同執勤；透過更充足的教育與訓練後，在考量其年資和經驗適當後，亦同意可使其單獨執勤。
   今年香港整體治安犯罪案件數字連續四年上升的情況下，加上今年三月間警員梁成恩執勤時慘遭處決式謀殺，並失去警槍，震動了整 個社會。這是一宗開埠以來少見的蓄意殺警案，在警隊內部引起諸多牢騷與不滿，指警員被迫單人巡更，起因於特區政府大力推行的所謂「資源增值」計畫削減過多的正規警員人手與輔警協勤時數，警署的設備現代化不足。如果梁成恩出事時有另一巡更警員陪同，一般認為比較不會因此而喪命。 
     在特區政府的 「資源增值」計畫之下，本來每天都有幾百個輔警可供巡更，現在精減到平均每名輔警每月出更一次，而且多只集中 在周末，如果實施「雙人巡更制」，梁成恩可能就不會死。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劉江華認為，警務處多次強調現行的分段巡邏制度足以應付實際需要，反映處方不願接受前線警務人員的意見。他提議，處方可以重新考慮輔警所扮演的角色，動員輔警協助執行巡邏工作（東方日報，2001.03.18，社評）。 
    就在社會輿論因一名軍裝警員在當值時被槍殺而感到恐慌並籲請「重用維持治安」，要求安排輔警巡邏街道加強防止罪案，以保障市民大眾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之聲浪逐漸受到重視！警方決定由今年四月起，將輔警出更時數，由兩年前大刀闊斧減至每月八小時，再度增加至每月十二小時，增幅達五成；警方解釋增加之工作時數，僅用在大型活動維持秩序之上，此舉可增加輔警在職訓練機會﹐而警隊正規前線巡邏人手亦見充裕。
   香港警隊於一九九九年四月推行輔警改革，大幅減低輔警的出更的時數，在輔警中引起很大的震盪 。一批現役輔警人員乃籌組輔警協會，藉以凝聚力量。該協會已於90.06.15成立，並經申請註冊後與警隊進行多次溝通加強合作（文匯報，2001.07.07）。溝通的項目包括每月增加四個工作小時實在太少﹐無法彌補他們的收入。尤其在美國世貿大樓遭受恐怖攻擊後，輔警保護各國駐港領事館及相關機構的責任加重，該協會擔心，他們從未接受過重型武器訓練且毫無經驗， 恐怕難以應付恐怖分子襲擊。重點期間，保護領事館的工作應改由受過嚴格訓練 及對重型武器方面操作熟練的人員擔任或搭配共同執勤（東方日報 ，2001-9-1）。 
   綜上顯示「輔警」改革後角色起很大變化，扔有待檢討與定位。惟為了順應外在環境變遷，輔警的角色不再僅限於重點防守，自一九九九年起已將輔警人員編入所屬警區或分區的巡邏小隊，與正規警察共同執勤；透過更充足的教育與訓練後，在考量其年資和經驗適當後亦同意其單獨執勤。
    

第5節 日 本
日本犯罪發生數低，且偵破率高，之所以有效控制犯罪，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警民之間的密切合作。日本全國有一千二百六十個警察署、六千四百九十八個交番及八千三百七十九個駐在所（陳鵬仁，民87：276），遍布各地且深入社區。

交番制度的特色有：（Ito，1998；葉毓蘭，民87：頁25）：

一、各有負責轄區，責任明顯。

二、在全國各地廣設小型警察組織，使警察設施與人力可分佈至各地。

三、民眾容易熟識轄區警員，警員也較易與民眾打成一片。

四、勤務以處理犯罪與突發狀況，和增進警民關係並重。

五、交番警員亦需處理處理與犯罪無關的事件。

六、派駐在交番和駐在所的員警，與該區居民必須保持持續而密切的接觸。

交番制度被視為警民聯絡合作最有效的方式，根據一九八七年警察白皮書中提到「外勤警察（交番警察）以地區為活動場所，不分晝夜地保持警戒狀態，透過巡邏及對各家庭的巡迴聯絡，除了進行犯罪的預防、檢舉、交通的指導取締、少年輔導外；並保護迷路的小孩及醉酒者，同時為民眾解決困難問題等，警察們守護著居民日常生活的安全與平穩（蔡秋雄譯，民80：頁43）。」其中巡迴聯絡是為了增加警察對社區的瞭解、展示警力的可及性，以及發展警民關係的一種工作設計。日本警察藉此能深入瞭解轄區狀況，並且強化警民關係，增進互動並將民眾納入警察的犯罪預防工作之中（Fishman ＆ Dinitz，1995）。美國警政學者David Bayley曾在一九七０年代數度至日本考察，並以交番制度為日本警民關係建立互信的合作關係的基礎，不但形成美國日後的「社區警政」理論（Bayley，1974），也成為各國學習的對象，新加坡即是學習日本警察制度後，廣設鄰里警察中心。

在日本每一個鄰里街坊都有他們自己的犯罪預防組織－－犯罪預防協會，這是由自願的市民所籌組而成的，與當地的警察局之間有密切的聯繫。目前共有1260個犯罪預防協會，數目與警察局的數目相同，但其活動方式各地不盡相同，形式多元，例如在公共場所樹立標誌，散發家宅防護傳單、宣導一一○報案電話、宣傳及販售檢驗合格的門鎖與窗戶上的鎖扣、出版犯罪預防刊物，針對問題人物（特別是幫派份子）持續進行非正式的監控。另外犯罪預防協會籌組自己的街道巡邏隊，每位成員要配肩章，若是有必要會與當地警察聯絡，但大部分的時間是獨自服勤，巡邏的焦點在娛樂及購物區域，和容易發生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地方，監視曠課、逃學及行為偏差少年，並將其名字通報學校及其家長。

犯罪預防協會與正式的地方政府機構相連結，深入每個家庭。犯罪預防協會之下有許多的防治犯罪聯絡所，稱為han，約六百年前就已經設立。在警察與犯罪預防協會的關係上，警察是居於領導者的地位，而犯罪預防協會則需要輔佐警察從事犯罪預防工作，協助警察所推動的犯罪預防方案。現在全國各地都設有犯罪預防協會，作為市民與警察之間的聯絡橋樑。

日本警政領導者已經開始體認到，反應式的警政意味著警察必須從過去的監督者轉變成管理者的角色。派出所主管必須針對地方的需求，規劃並調整有關資源，而不是仰賴總局為其規劃執行策略（黃翠紋，民87）。
     日本的犯罪預防協會平日與地方政府機構互有連結，深入每個家庭。犯罪預防協會的關係上，警察是居於領導者的地位，而犯罪預防協會則需要輔佐警察從事犯罪預防工作，協助警察所推動的犯罪預防方案，充分發揮擔任市民與警察之間的聯絡橋樑。
第6節 小  結
為了方便閱讀並匯聚相關國外措施的橫向移轉價值，僅在綜合摘要美、英、新加坡、香港、日本的民力運用可行經驗如次：

一、美國的「社區守望系統」源起甚早（1636年），近年來採用問題導向的模式來解決問題與改善巡守方式，對犯罪預防有所功效，其成功最大原因在於警察給予正式的援助與訓練及社區居民與警方發展出良好的互動關係。美國社區巡守經驗顯示，民主社會是一種人民學習治理的社會，社區安全聯防需要有深層的社會動力，需要透過創新社區的生命力，促動社區安全聯防的場景與熱力。正式警察積極協助社區居民匯聚並解決共享的利益，瞭解私人的行為結果將會影響他人的能力，私己與他人之間具有關係或聯結，孕育關懷他人、社群關係與群體意識。這種以輔導代替領導的警察與民力之互動模式值得我國警察實務重視。
二、英國在推動社區守望相助的具體做法為增加專業的守望相助活動推廣人員，在學校、社區中藉著與民眾溝通及訓練的方式，增進民眾對社區之關懷意識，進而以提昇社區的生活品質為目的。而英國的經驗顯示，社區安全應強化資源聯結與組際學習，才能活化相互聯防機制，並透過社區空間規劃、社區環保等議題管理、社區教育與活動規劃等，促使新社區與老社區構建共同意識、相互效應、彼此帶動、一起成長，才能避免在英國曾經衍生之「社區安全」流以「社區隔離」的負向作用。
    三、新加坡警方於1998年改以鄰里警察中心（NPCs），每個鄰里警察中心都能提供完整服務及調查的服務點，制度的改變讓新加坡的警察由反應式、被動式的警政，變成社區式及主動式的警政，最主要的目的在執行法律及維持低犯罪率，以及建立強烈的社區警民合夥關係。從以往的「在社區工作」（Working in the community）改變為「在社區工作，更要伴隨和透過社區來工作」（Working in，with and through the community）。此外，由各行各業志願加入而成的志願特別警察，異質性的社會組合似乎比同質性的政治組合，更容易落實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這一點也有助於我國重新檢視各種民力之動員與招募，是否過度依賴地方的政治派系勢力，以至於喪失了志願服務民力的「社會組合」特質，政治力干預時常多於社會力參與。

四、香港輔助警察隊由社會各階層的志願人士組成，於一九五七年組成，一九九九年四月改革後的輔警角色已轉為「重點協勤」﹐為了順應外在環境變遷，輔警的角色不再僅限於重點防守，已將輔警人員編入所屬警區或分區的巡邏小隊，與正規警察共同執勤；透過更充足的教育與訓練後，在考量其年資和經驗適當後亦同意其單獨執勤等調適做法，值得我國考量義警、民防是否仍須固著於傳統被動式地陪同正式警察協勤，可否改採較為積極地主動回歸到社區進行犯罪預防宣導與安全巡防等服務作為，體踐民間幫助民間、社區自助互助的精神。此外，針對港府採行「公務員體制改革」員額精簡而遭到輔警，甚至正規警員反彈乙情，值得我國在探討民力運用是否應該整合以及能否整合之應然面與實然面加以反思均衡，而輔警在新制採行過程主要關注的「工作時數」問題，充分顯現與政府有所連結的民力固然較具參與意願，惟一旦依賴過度，對政府將形成負擔，如同香港政府將輔警角色由前線轉為後線輔助及安全巡邏等作法乃時勢所趨，惟仍因牽涉輔警既有利益而遭致反彈。因此，未來我國在研討如何整合民力運用時，對各種民力之際有資源應特別注意，避免成為攔阻的關鍵。
    五、日本每一個鄰里街坊都有他們自己的犯罪預防組織－－犯罪預防協會，這是由自願的市民所籌組而成的，與當地的警察局之間有密切的聯繫。自行籌組街道巡邏隊，有必要時才與當地警察聯絡，但大部分的時間是獨自服勤，平日與地方政府機構互有連結，深入每個家庭。犯罪預防協會的關係上，警察是居於領導者的地位，而犯罪預防協會則需要輔佐警察從事犯罪預防工作，協助警察所推動的犯罪預防方案，充分發揮擔任市民與警察之間的聯絡橋樑。這種由民間自發自主地參與地方犯罪預防，而警政部門也自覺性從監督者調整為管理者的角色，警民雙方在互信合作關係的基礎上良性互動調適以適應新的社區安全治理模式，很值得援引作為我國在考量如何整合應用民力時之參考架構。

� 見http://nyc.gov/html/nypd/html/pct/auxpct.html


� 見http://www.spinet.gov.sg/aboutus/org/vsc/


� 見http://www.info.gov.hk/police/career/auxpolice/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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